
附表二-1：

高速鐵路車站特種建築物變更檢討項目簽證表

本工程下列項目確無違反法令規定之虞,特此簽證,依法負其責任。

檢   討   項   目 內                       容

１.防火區劃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七十九條規定。

２.分間牆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十六條規定。

３.內部裝修材料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十八條規定。

４.直通樓梯步行距離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三條規定。

５.緊急進口設置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零八條規定。

６.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七十條或依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提具替代改善計畫。

７.樓梯及平臺淨寬、梯級尺寸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十三條第二欄規定。

８.防火構造之限制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十九條A類規定。

９.避難層出入口數量及寬度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條、第九十條之一規

定。

１０.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之寬度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一條規定。

１１.設置二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五條規定。

１２.直通樓梯之總寬度 無限制規定。

１３.走廊淨寬度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二條規定。

１４.直通樓梯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限制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六條規定。

１５.特定建築物之限制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十八條第一款、同編

第五章第五節規定。

１６.最低活載重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構造編第十七條第三欄規定或建築師安

全鑑定書簽證符合規定。

１７.停車空間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都市計畫法令及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

第一類規定。

１８.日照、採光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

１９.防音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

 

  



２０.通風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四十三條規定。

２１.屋頂避難平臺 無限制規定。

２２.防空避難設備
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

書」或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二款第四

目規定。

２３.容積率

【建築師簽章】

註：1.如屬全部免檢討且無修建、改建及裝修行為者，免附本簽證表。

2.以上檢討項目均符合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防災計畫書」或現行規定，由

建築師簽證負責。

3.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規定，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全

部檢討時，由建築師在相關圖說上簽證負責所有項目均符合現行規定。

4.如有建築法第九條以外之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

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變更，建築物室內裝修，或其他與原許可不合之變更者，其檢討

項目由本部就個案事實認定核處。如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檢附。

 

  



附表二-2：

高速鐵路車站特種建築物室內裝修變更檢討項目簽證表

本工程下列項目確無違反法令規定之虞,特此簽證,依法負其責任。

檢   討   項   目  內                       容

１.無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

２.無妨害或破壞防火區劃

３.無妨害或破壞主要構造

４.裝修材料合於原核准「特種建築物報告書」、

「防災計畫書」或建築技術規則

５.拆除物有無含石綿報告書

【建築師簽章】

 

  


